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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养老服务
业务办理

老年人补
贴

1.老年人补贴名称：高龄津贴
2.各项老年人补贴依据：《财政部 民政部 全国老龄
办关于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等老年人补贴
制度的通知》 （财社[2019]113号）、《大理白族自
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全州高龄（长寿）老人
补助金发放标准的通知》（大政办发[2013]46号）
3.各项老年人补贴对象：户籍在大理市且年满80周岁
的老年人
4.各项老年人补贴内容和标准：80-89周岁50元/月、
90-99周岁100元/月、100周岁及以上400元/月。
5.各项老年人补贴方式：实行社会化发放，直接打入
个人账户
6.补贴申请材料及格式：村委会（社区）及乡镇80周
岁高龄老人新增名册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
7.办理流程：村（社区）按人口信息台账填报健在80
周岁高龄老人新增名册→收取高龄老人身份证复印件
→报所在乡镇→报市民政局审核→汇总全市新增名册
→办卡→发放
8.办理部门：大理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
9.办理时限：收到乡镇报送材料15日内
10.办理时间：工作日
办理地点：各村（社区）、各乡镇、大理市民政局养
老服务科
11.咨询电话：0872-2254406（大理市民政局养老服
务科）    0872-2191705(满江街道社会事务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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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社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华
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
711号）、《大理白族自
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于提高全州高龄（长
寿）老人补助金发放标
准的通知》（大政办发
[2013]46号）

制定或获
取补贴政
策之日起
10个工作
日内

大理市人
民政府满
江街道办
事处

■政府网站    □政府公报
■两微一端    □发布会/听证会
□广播电视   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 ■政府服务中心
■便民服务站  □入户/现场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  □其他

√

公开渠道和载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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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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